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编制。
全文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及其他需要报
告的事项。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的相关要求，普陀区卫生
健康委围绕重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区两
级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坚持“以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持续加大主
动公开力度，完善依申请公开制度规范，全面
推进我区卫生健康领域的政务公开工作。

一 总体情况

主动公开
①

依申请公开
②

政府信息管理
③

2021 年 1-12 月，共制发行政公文 159
件，其中主动公开 159 件，主动公开
率 100%。主动公开区人大政协建议提
案办理结果 16 件，公开率 100%。

在区门户网站“双公示”专题集中公开
本机关行政许可结果信息和本机关作出
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在区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本部门和 23 家
基层单位的 2021 年部门预算、2020
年部门决算等财政信息。

在区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上海市普陀区
2021 年二次供水（用户水龙头水）水
质监测结果、2021 年上海市普陀区托
幼（育）机 构 随 机 监 督 抽 查 结 果、
2021 年上海市普陀区职业健康专业（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随机监督抽查结
果、2021 年上海市普陀区职业健康专
业随机监督抽查结果、2021 年普陀区
放射卫生（专业）随机监督抽查结果（区
抽）、2021 年上海市普陀区传染病随机
监督抽查结果（国、区抽）、2021 年上
海市普陀区消毒产品卫生随机监督抽查
结果、2021 年上海市普陀区学校卫生
随机监督抽查结果（区抽）、2021 年上
海市普陀区生活饮用水和涉水产品卫生
随机监督抽查结果（现制现售饮用水自
动售水机）、2021 年上海普陀区计划生
育国家随机监督抽查结果等信息。

结合工作实际，重点领域的政务公开工
作主要通过政府网站主动公开。加强政
务新媒体建设，通过“健康普陀医立方”、

“上海普陀健康”微信公众号发布新冠
防疫信息、重要工作进展情况和健康科
普知识等，2021 年全年推送 708 篇，
总阅读量 654213 人次，总点赞 21953
次。

不断完善“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信息
管理系统”基础信息，结合上海市卫健
委“扫码知卫生”试点项目，借助“智
慧卫监”建设对全区各街道二次供水住
宅小区推广使用小区“二维码”，目前
小区贴码率达到 100%。

在区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机关职能、机构
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
等信息。

2021 年，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5 件
其中：

严格按照依申请公开程序
及时、准确、依法进行了回复

6.665%6.665%86.67%

通过上海市政务公开平台提
交 申 请 表 的 13 件，占 比
86.67%

通 过 信 函 提 交 申 请 的 1
件，占比 6.665%

当面提交申请的 1
件，占比 6.665%

2021 年，办结涉及我委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
诉讼 1 件，判决为驳回，无被纠错情况。

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负责协调落实委政府信息
公开的日常工作，发布、维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受理、协调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进行保
密审查。今年主动公开文件 159 件，并及时向
区档案局移交备案。

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成立政务公
开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牵头抓总；
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分管负责；委其他领导
任成员，审查把关。主要领导不定期听取政务
公开工作汇报，并部署相关工作。办公室负责
工作调度、协调和督促；各科室、单位责任人
具体承办。积极参加区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未发生因被投诉举报等被追究
责任的情况。

平台建设
④

监督保障
⑤

二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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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情况

五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1 年，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区府的正确
指导下，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制度
更加完善、流程更加规范，形成了部门的信息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目录，但是依旧存在一些问
题：

下一步，将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平台
管理，加强政务公开工作平台系统规范操作，
确保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熟悉平台办理操作流程，
定期查看相关数据，认真做好公文备案模块的
数据录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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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公开平台
日常维护待加强

公文备案及时性
和完整性需改进问题

六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1 年 1 月份编制 2020 年度的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主
动公开发布在普陀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年报专
栏，按时完成报送工作。

落实《普陀区行政机关政府信息依申请转主
动公开工作实施办法》，扎实推进依申请转主
动公开工作，年内依申请转主动公开人事信
息《关于普陀区卫生计生系统拟引进许国军
同志的请示》、《关于申请本系统杨兆萍等二
位同志内部调动的函》，发布在门户网站。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
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

〔2020〕109 号）以及《上海市财政局、上
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
息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沪财税〔2021〕
7 号）规定的按件、按量收费标准，本年度
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如下：发出收费通知
的件数为 0 件、总金额为 0 元、实际收取的
总金额为 0 元。


